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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

評
論
一
-----"‘ 

。
吳
建
民

、
前
…
昔
日

顏
清
連
教
授
的
論
文
，
對
於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問
題
作
相
當
完
整
之
描
述
與
探
討
，
內
容
豐
富
，
本
文
僅

就
臺
灣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問
題
之
外
在
因
素
加
以
補
充
，
加
強
說
明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功
效
之
有
限
性
，
以
免

社
會
公
眾
對
於
工
程
有
過
分
之
依
賴
，
並
積
極
參
與
脆
弱
之
河
川
及
防
洪
工
程
之
保
護
與
維
護
，
使
其
能
發
揮

應
有
之
功
能
。



二
、
臺
灣
河
川
治
理
上
之
困
難
問
題

八
門
不
利
之
自
然
環
境

生
態
學
家
叩
門2
g
m
o

口
將
地
球
喻
為
脆
弱
之
太
空
船
，
其
乘
客
靠
有
限
之
水
土
資
源
維
生
，
如
何
妥
善
而
明

智
地
利
用
水
土
資
源
、
保
育
環
境
、
避
免
輕
率
而
無
謂
之
浪
費
，
維
繫
人
類
與
自
然
之
和
諧
平
衡
，
使
美
麗
寶

島
永
遠
青
山
綠
水
，
並
留
傳
後
世
子
子
孫
孫
享
用
不
絕
，
實
為
當
前
全
國
每
一
個
人
無
可
旁
貸
之
責
任
。

水
為
人
頓
生
活
不
可
或
缺
之
必
需
品
，
惜
臺
灣
地
區
河
川
源
短
流
急
，
地
勢
陡
峭
'
地
質
脆
弱
，
崩
塌
累

累
，
加
以
暴
雨
強
度
猛
烈
，
復
有
地
震
之
助
虐
，
一
遇
一
豪
雨
，
山
洪
暴
發
，
輒
易
泛
濫
成
災.• 

反
之
平
時
及
早

季
河
川
流
量
桔
小
，
水
資
源
無
從
保
存
。
近
年
來
由
於
經
濟
發
展
與
人
口
壓
力
日
增
，
人
類
之
活
動
範
圍
及
工

程
建
設
益
趨
擴
展
，
人
為
因
素
加
劇
集
水
區
之
破
壞
，
促
使
水
源
污
染
、
交
通
中
斷
、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蒙
受
損

失
。
尤
有
進
者
，
對
水
庫
、
河
川
及
海
港
所
帶
來
之
淤
積
，
更
減
少
了
使
用
壽
命
，
其
經
濟
損
失
之
大
，
不
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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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言
。臺

灣
土
地
總
面
積
三
六
、

O
O

二
平
方
公
里
，
其
中
海
拔
高
於
一
千
公
尺
之
高
山
占
百
分
之
三
十
二
，
海

拔
一
百
1

一
干
公
尺
之
丘
陵
山
坡
占
百
分
之
三
十
一
，
海
拔
低
於
一
百
公
尺
之
平
地
占
百
分
之
三
十
七
，
丘
陵

山
地
占
總
土
地
面
積
之
百
分
之
七
十
。
百
分
之
六
十
七
之
土
地
坡
度
多
在
十
度
以
上
，
其
中
絕
大
部
分
之
坡
地

大
於
二
十
一
度
，
占
總
土
地
面
積
百
分
之
五
十
三
。
陡
峻
之
地
形
為
導
致
強
烈
侵
蝕
和
崩
塌
之
重
要
原
因
之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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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坡
地
土
壤
類
型
主
要
有
黃
壤
和
紅
壤
，
有
機
質
含
量
低
，
約
十
1

二
十
八
公
斤
，
園
粒
結
構
差
，
在
植
被
破

壞
情
況
下
，
極
易
遭
受
侵
蝕
。

臺
灣
島
位
於
西
太
平
洋
地
震
帶
，
造
山
運
動
活
躍
，
地
質
脆
弱
。
基
岩
組
成
以
變
質
岩
分
布
最
廣
，
主
要

有
砂
岩
、
頁
岩
、
板
岩
、
砂
頁
岩
互
層
及
碟
岩
等
。
由
於
地
震
頻
繁
，
地
層
多
斷
裂
、
破
碎
，
自
一
九
O
七
年

至
一
九
九
三
年
的
八
十
七
年
間
，
共
發
生
有
感
地
震
一
九
、
二
五
0
次
，
平
均
每
年
地
震
二
二
一
次
，
加
之
颱

風
、
暴
雨
之
影
響
，
常
造
成
崩
塌
、
泥
石
流
、
山
洪
災
害
。

臺
灣
地
處
亞
熱
帶
，
高
溫
多
雨
，
年
均
氣
溫
攝
氏
二
十
度
，
年
均
降
雨
量
二
、
五
0
0
公
塵
，
山
區
降
雨

量
高
達
三
千
1

五
千
公
腫
。
全
年
降
雨
多
集
中
在
夏
季
六
、
七
、
八
三
個
月
。
在
此
季
節
又
多
颱
風
，
常
帶
來

暴
雨
二
小
時
最
大
降
雨
量
可
達
三
百
公
庫
(
台
中
頭
沖
坑
)
，
一
日
最
大
降
雨
量
可
達
一
、
六
七
二
公
塵
(
宜

蘭
新
寮
地
區
)
。

川
門
特
強
的
暴
雨

颱
風
或
颱
風
後
引
進
之
西
南
氣
流
常
帶
來
特
強
之
暴
雨
。
例
如
，
一
九
五
九
年
「
八
七
」
水
災
與
一
九
六

0
年
「
八
一
」
水
災
，
台
中
、
彰
化
等
地
連
續
十
一
日
雨
量
約
達
歷
年
平
均
雨
量
之
半
，
其
所
帶
來
之
災
害
影

響
臺
灣
之
經
濟
發
展
，
至
深
至
大
，
其
救
災
捐
稅
甚
至
連
續
十
餘
年
。
一
九
九
四
年
「
八
三
一
」
南
部
水
災
，

高
雄
、
岡
山
一
帶
連
續
十
五
日
雨
量
竟
高
達
歷
年
平
均
雨
量
之
一
﹒
一
倍
(
表
一
)
，
其
災
害
在
吾
人
記
憶
中
猶

新
，
號
稱
全
天
候
之
高
速
公
路
為
之
中
斷
工
商
雄
機
場
亦
為
之
關
閉
，
其
他
災
害
更
不
可
勝
計
。
根
據
統
計
，

臺
灣
各
種
延
時
最
大
紀
錄
雨
量
與
世
界
紀
錄
比
較
(
圖
一
)
，
甚
為
接
近
，
可
見
畫
灣
暴
雨
強
度
之
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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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量站歷年平 「八七」水災 「八一」水災 「八一三」水災
均年雨 民國 48 年 8 月 1~1l日 回國49年7月 31 日 -8月 10 日 民國 83 年 8 月 1歷~1年5%日~

站名 量 (mm) 雨量 (mm) 占歷年% 雨量 (mm) 占歷年% 雨量 (mm) 占

高雄 1738.7 536.0 31 196.1 11 1300.0 75 

小港 1543.0 573.0 37 207.8 13 1692.7 110 

鳳山 1612 .4 604.3 37 272.8 17 1701.8 

楠梓 1872.6 563.0 30 229.4 13 1643.4 88 

岡山 1841.6 412.7 22 186.0 10 2018.1 

竹子腳 1892.1 537.8 28 242.0 13 1616.5 85 

台南 1741.1 523.8 30 463.7 27 1472.0 85 

嘉義 1684.6 507.1 30 316.4 19 816.0 48 

日月潭 2360.1 664.0 28 904.6 38 709.4 30 

阿里山 4060.6 1144.4 28 1349.5 33 910.5 2一2 一一一l

台中 1709.3 843.1 49 713.2 是2 500.8 29 

彰化 1374.6 669.7 49 654 .5 48 247.3 18 
」

集集 2140.9 667 .4 28 822.5 34 469.7 19 

表

民
圓
的
年
-, 
i\ 

~ 

水
災
輿

「
八
七
」
及
-, 
i\ 

L目F

註:歷年平均年雨量統計至民國 82 年

水
災
降
雨
量
比
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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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
特
大
的
洪
流

島
內
共
有
河
川
一
五
一
條
，
主
幹
流
長
度
多
在
五
「
公
里
以
干
，
流
域
面
積
多
小
於
五
百
平
方
公
里
。
上

幹
流
最
長
之
河
川
為
濁
水
溪
一
八
六
公
里
，
流
域
面
積
最
大
河
川
為
高
屏
溪
三
、
一
一
五
六
平
方
公
里
。
此
此
一
→
河

流
之
特
點
是
河
床
比
降
大
，
多
在
一
比
凹
十
五
以
上
，
水
流
揣
急
，
洪
枯
懸
殊
，
濁
水
溪
最
大
洪
峰
流
量
二
一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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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O
O
秒
立
方
公
尺
，
平
均
最
低
流
量
十
九
秒
立
方
公
尺
。
臺
灣
之
河
川
，
有
幾
個
特
徵
﹒
.

第
一
、
為
「
絕
對
洪
水
量
」
大
o

具
有
一
0
、

O
O
O
秒
立
方
公
尺
以
上
洪
水
置
之
河
川
，
全
世
界
不
滿

四
十
條
。
例
如
歐
洲
，
祇
有
伏
爾
加
河
和
多
腦
河.. 

韓
國
有
鴨
綠
江
、
漢
江
、
大
同
江
、
洛
東
江
，
而
以
臺
灣

彈
丸
之
地
，
亦
有
淡
水
河
、
濁
水
溪
、
高
屏
溪
、
秀
姑
鑒
溪
與
卑
南
溪
o

其
洪
水
量
之
大
，
可
以
想
見
。

第
二
、
為
臺
灣
「
河
川
流
域
一
平
方
公
里
之
洪
水
量
」
大
o

以
濁
水
溪
與
歐
洲
最
高
之
崙
河
比
，
是
五
十

倍
以
上
。
日
本
之
河
川
亦
短
峻
急
，
但
以
濁
水
溪
與
日
本
吉
野
川
比
，
為
二
﹒
一
二
倍
。

第
二
一
、
為
臺
灣
之
河
川
流
域
寬
度
很
窄
。
即
在
河
川
一
定
長
度
內
之
面
積
較
少
。
例
如
濁
水
溪
之
最
大
洪

水
量
為
二
三
、
O
O
O
秒
立
方
公
尺
，
其
流
域
面
積
為
三
、
一
五
五
平
方
公
里
.
，
歐
洲
崙
河
，
洪
水
量
為
八
、

一
六
六
秒
立
方
公
尺
，
而
流
域
面
積
一
、
九
七
六
平
方
公
里
。
即
崙
河
在
二
疋
長
度
內
之
面
積
，
多
於
濁
水
溪

者
約
六
倍
。
河
川
流
域
挾
，
代
表
坡
度
急
而
水
流
猛
。

第
四
、
為
臺
灣
河
川
均
甚
短
。
此
與
美
洲
大
陸
、
亞
洲
大
陸
者
當
不
能
比
，
與
歐
洲
大
陸
者
亦
不
能
比
。

日
本
河
川
亦
短
，
而
流
量
懸
殊
。
連
同
流
量
考
慮
，
臺
灣
河
川
可
說
為
最
短
者
。

第
五
，
臺
灣
河
川
均
急
流
。
臺
灣
之
可
通
小
汽
船
水
道
，
祇
有
淡
水
河
之
淡
水
至
台
北
一
小
段
。
與
濁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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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
洪
水
量
大
抵
相
等
之
印
度
河
，
標
高
-
0
0
公
尺
為
止
之
距
離
約
為
二
二
二
公
里
，
比
濁
水
溪
之
標
高
-
0

0
公
尺
處
約
長
十
一
倍
。
同
時
，
臺
灣
河
川
，
一
般
地
少
曲
折
，
流
直
而
勢
猛
。

第
六
，
臺
灣
河
川
之
最
小
流
量
與
最
大
流
量
問
之
差
異
懸
殊
。

第
七
，
臺
灣
之
山
，
大
多
屬
砂
岩
、
頁
岩
與
板
岩
，
容
易
崩
塌
，
故
臺
灣
河
川A
B砂
率
特
大
﹒
.
加
以
特
殊

地
質
如
泥
岩
與
碟
岩
地
區
更
容
易
引
起
泥
石
流
或
土
石
流
。

第
八
、
與
河
川
直
接
有
關
係
之
雨
量
特
多
0

年
雨
量•. 

濁
水
溪
上
游
之
天
池
為
七
、
六
九
八
公
塵
，
花
蓮

溪
上
游
之
東
能
高
為
七
、
五
O
八
公
庫
，
基
隆
河
上
游
之
火
燒
寮
為
八
、
五

O
七
公
園
。
最
高
日
雨
量
•. 

例
如

阿
里
山
為
八
七
四
公
庫
(
一
九
六
三
年
)
。

臺
灣
脆
弱
之
地
質
構
造
，
陡
峻
之
地
形
，
加
之
颱
風
、
暴
雨
之
頻
襲
，
土
壤
侵
蝕
、
崩
塌
，
山
洪
、
泥
石

流
等
災
害
頻
繁
。
以
及
人
為
不
合
理
之
山
坡
地
開
發
，
復
加
劇
上
述
災
害
之
發
生
頻
率
，
常
常
威
脅
下
游
安
全
。

尤
受
人
口
壓
力
迫
使
人
為
之
活
動
集
中
於
以
前
放
棄
之
邊
際
土
地
，
因
此
以
前
不
會
成
災
之
泥
石
流
或
土
石
流

頻
發
區
，
現
亦
頻
頻
造
成
大
小
災
害
。
臺
灣
地
區
多
鬆
懈
之
碟
岩
地
區
，
一
般
呈
火
炎
山
型
態
，
有
大
量
鬆
散

砂
石
堆
積
，
坡
度
復
陡
峻
，
尤
以
坡
度
在
十
五
(
)
三
十
度
閑
之
坡
地
，
在
降
雨
量
超
過
一0
0
公
庫
而
降
雨
強

度
復
超
過
某
一
限
度
後
，
則
極
容
易
引
起
溝
谷
與
坡
地
上
大
量
土
石
之
大
流
動
。
例
如
大
肚
山
、
八
卦
山
、
大

安
溪
火
炎
山
、
花
蓮
銅
門
等
碟
石
層
發
達
之
地
區
，
均
有
土
石
流
或
砂
石
流
出
谷
後
淤
埋
溝
口
附
近
村
莊
、
沖

毀
道
路
橋
樑
'
危
害
人
畜
之
紀
錄
。

綜
合
以
上
諸
點
，
臺
灣
之
河
川
，
根
本
上
為
世
界
上
甚
難
處
理
之
河
川
，
加
以
土
石
流
之
成
災
，
實
為
火

上
加
火
，
增
加
工
程
師
治
理
上
之
困
難
度
。



同
嚴
重
之
水
土
流
失

失
天
上
脆
弱
之
地
質
，
加
上
後
天
人
為
之
濫
墾
、
濫
伐
、
濫
建
與
濫
葬
等
為
加
速
侵
蝕
之
主
要
原
因
。
隨

著
人
口
不
斷
之
增
長
，
城
鎮
、
工
礦
、
交
通
建
設
之
發
展
，
開
發
山
坡
地
已
成
為
不
可
阻
擋
之
趨
勢
。

一
九
六
0
年
時
，
臺
灣
的
總
人
口
屑
一
、

O
七
九
萬
，
每
公
頃
耕
地
負
擔
十
二
﹒
四
人
.
，
一
九
九
二
年
時

臺
灣
之
總
人
口
增
長
到
二
、
O
七
五
萬
人
，
每
公
頃
耕
地
需
負
擔
二
三
﹒
七
人
，
三
十
二
年
間
人
口
增
長
約
一

倍
，
加
之
城
鎮
、
工
商
交
通
之
發
展
，
平
原
耕
地
又
日
益
減
少
，
均
造
成
向
山
坡
地
發
展
農
地
。
山
坡
地
又
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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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種
香
蕉
、
芒
果
、
鳳
梨
與
茶
，
經
濟
價
值
高
，
農
民
爭
相
種
植
，
致
使
開
墾
之
坡
度
愈
陡
，
甚
至
達
三0
1
四

0
度
，
在
未
採
取
水
土
保
持
措
施
情
況
下
，
大
大
加
劇
土
壤
之
侵
蝕
強
度
，
並
常
導
致
山
崩
、
泥
石
流
等
突
發

性
災
害
，
對
下
游
之
危
害
更
大
。
例
如
一
九
五
九
年
在
臺
灣
中
南
部
發
生
特
大
之
「
八
七
」
水
災
.. 

一
九
七
三

年
又
發
生
「
娜
拉
」
颱
風
災
害
，
此
兩
次
災
害
均
造
成
大
規
模
之
山
崩
、
地
滑
、
泥
石
流
，
尤
對
下
游
造
成
河

道
淤
積
甚
至
潰
決
、
農
田
被
沖
毀
淹
沒
、
房
屋
倒
塌
、
巨
量
砂
石
埋
沒
村
莊
，
甚
至
造
成
人
員
傷
亡
，
損
失
慘

重
。
例
如
原
來
寬
不
足
五
公
尺
之
溝
道
，
災
後
擴
大
至
三

O
l
五
0
公
尺
，
一
些
遭
淹
埋
之
村
莊
'
泥
石
堆
積

高
達
數
米
。
據
當
時
航
測
調
查
結
果
，
上
游
侵
蝕
之
面
積
與
下
游
遭
災
面
積
之
比
為
一
比
十
一
。
總
結
此
兩
次

災
害
之
原
因
，
颱
風
、
暴
雨
雖
係
主
要
觸
變
因
素
，
但
上
游
山
坡
地
之
濫
墾
、
濫
伐
大
大
加
劇
了
災
情
之
發
展

與
危
害
程
度
。

山
坡
地
之
水
土
流
失
及
其
激
發
之
山
崩
、
泥
石
流
災
害
，
河
流
輸
砂
量
劇
增
，
影
響
水
庫
淤
積
。
臺
灣
南

部
阿
公
店
水
庫
之
集
水
區
面
積
一
三
﹒
八
七
平
方
公
里
，
根
據
其
每
年
水
庫
淤
積
之
泥
砂
量
，
推
估
其
土
壤
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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蝕
量
每
年
達
二
0
1
三
0
公
屋
。
濁
水
溪
年
均
輸
砂
量
六
、
三
二
五
萬
噸
，
年
均
輸
砂
模
數
二
0
、
。
一
四
七

公
噸
。
航
測
調
查
統
計
，
臺
灣
山
坡
地
有
二
、
五
三
五
處
崩
塌
地
，
崩
塌
面
積
共
計
八
、
一0
0
公
頃
。
因
此
，

山
坡
地
之
保
育
利
用
，
治
理
崩
塌
地
及
發
展
整
體
之
治
山
防
洪
工
程
，
為
臺
灣
水
土
保
持
之
重
點
，
亦
為
當
務

之
急
。根

據
水
資
會
分
析
，
臺
灣
各
河
川
年
總
輸
砂
量
約
三
三
三
百
萬
公
噸
，
單
位
面
積
輸
砂
量-
0
、
六
0
0

公
噸
/
平
方
公
里
，
平
均
年
沖
蝕
深
度
八
﹒
八
公
崖
，
東
部
一

0
.
九
公
庫
，
西
部
約
七
公
庫
。
主
要
河
川
輸

砂
量
詳
如
表
二
，
臺
灣
河
川
集
水
面
積
小
，
甚
多
河
川
單
位
面
積
輸
砂
量
大
於
世
界
最
大
輸
砂
量
河
川
(
表
三

與
圖
二
)
，
可
見
臺
灣
河
川
泥
砂
問
題
之
嚴
重
，
而
增
加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工
程
之
困
難
度
。

三
、
臺
灣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工
程
上
之
困
難
問
題

八
門
血
八
年
累
增
之
河
川
治
理
與
防
洪
工
程

根
據
經
濟
部
民
間
八
十
三
年
十
月
之
統
計
，
臺
灣
地
區
河
川
兩
岸
常
受
洪
害
面
積
約
為
四
三
二
、
O
O
0

公
頃
，
需
興
建
河
堤
二
、
五
二
六
公
里
，
以
資
保
護
•• 

至
民
岡
八
十
一
年
度
止
，
共
已
興
建
堤
防
約
一
、
八

O

六
公
里
，
約
占
百
分
之
七
一
﹒
五
，
即
尚
約
百
分
之
二
八
﹒
五
長
之
河
堤
有
待
短
期
內
興
建
。

再
者
事
灣
地
區
排
水
系
統
有
九
五
九
條
之
多
，
總
長
九
、
五

0
0
公
里
，
由
於
原
農
田
排
水
設
計
之
標
準

係
以
三
H

排
水
為
主
，
經
常
淹
水
達
二
日
以
上
之
地
區
共
有
八
七
、
七

0
0
公
頃
。
此
項
區
域
排
水
問
題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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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水面積 年逕流量 年緝
流 域 (百萬立方 量(

(平方公里) 公尺) 公吻

淡水河 2,725.8 6,886.34 

2 頭前溪 566.0 951.97 

3 後龍溪 537.0 894.23 

4 大安溪 758.5 1 ， 5是 5.59

5 大甲溪 1,235.7 2,457.93 

6 ，烏 溪 2,025.6 3,758.76 

7 濁水溪 3,155.2 6,026.45 6 

8 北港溪 645‘2 1,045.79 

9 朴子溪 是00‘4 548.45 

10 八掌溪 474.7 751.17 

11 急水溪 378.8 530.66 

12 曾文溪 1,1 76.6 2,37 1.27 

13 鹽水溪 221.7 304.85 

14 二仁溪 350.0 48 1.38 1 

15 高屏溪 3,256.9 8,579.34 3 

16 東港溪 472.2 1,138.99 

17 林邊溪 344‘。 869.4是

18 蘭陽溪 978.6 2,798.32 

19 花蓮溪 1,507.0 3,788.36 2 

20 秀姑巒溪 1,790.5 4,159.34 

21 卑南溪 1,603.2 3,667.85 

輸砂|單位面積輪|平均每:沖 l 表
百禹 l 砂量(公噸/1蝕深度

平方公里) 1 (公腫)

1.19 4.1 05 3.40 

2.46 4,347 3.57 

4.32 8,051 6.63 

4.85 6.394 5.26 

3.82 :3 ,091 2.55 

6.85 3,382 2.78 

3.15 20 ,014 17.08 

2.40 3.720 3.07 

。.83 2,073 1.70 

3.19 6,719 5.54 

2.08 5.419 4.51 

1.13 26 ,457 21.82 

2.28 10.285 8.39 

2.64 36,110 29.74 

6.12 11 ,090 9.12 

0.62 1,313 1.06 

1.85 5,378 4.45 

8.06 8.236 6.77 

0.50 13 ,602 11.29 

9.88 11 ,103 9.05 

3.70 14 ,783 12.28 

畫
灣
地
區
主
要
河
川
年
輪
砂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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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社版山

山
學學有

几
几

動運

水
方

-
7
Q
N
2
1
3
6
9
3
9
6
9

日

4

圳

集
平

!
域

h
1
|
(
1

叫
l
J

一
河
特
江
一
直

一
多
河
普
底

-
E

一
河
河
拉
里
河
馬
河
瓦
一
廿

二
向
江
定
河
河
渡
江
羅
河
蘇
度
拉
羅
河
洛
一
兩

流
一
黃
長
永
准
遼
大
西
科
恆
密
印
布
尼
紅
伊
一
印

刷
刷
哩
川
叫
叫
叫
叫
叫
川
糾
糾
叫
叫
叫
叫
叫
盟
則

面積 年水量 年砂量 平均含砂量 侵蝕模數

(公斤/立 (噸/平 l

公里) (億立方米) (億噸) 方米) 方公里)

i2 ,400 432 16.40 37.60 2,4801 
)7 ,200 9,211 4.78 。 54 280 
iO ,800 14 0.81 60.80 1,994| 
;1 ,500 261 0.14 0.46 153 
;6 ,300 56 0.41 6.86 2401 
~3 ， 200 21 0.36 21.90 1,4901 
i5 ,OOO 2,526 0.69 。 35 260 
:7,000 49 1.35 27.50 
i5 ,000 3,710 14.51 3.92 1,519 
70 ,000 6,160 2.18 3.54 
;9,000 1,750 4.35 2.49 449 
;6,000 3,840 7.26 1.89 1,090 
78,000 892 1.11 1.25 

9,000 , 1,230 1.30 1.06 1,092 

:0，00。 4,270 2.99 0.70 

世
界
主
要
河
流
轍
砂
量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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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
村
時
代
尚
不
致
構
成
生
活
上
之
困
攘
，
但
河
堤
三
兀
成
，
農
村
都
市
化
後
，
卻
亦
構
成
生
活
品
質
劣
化
之
因

素
。
為
改
善
此
項
問
題
政
府
計
畫
改
善
區
域
排
水
系
統
一
二
、O
五
三
公
里
，
迄
至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度
已
完
成
了

一
六
0
公
旦
(
約
合
總
長
度
之
百
分
之
三
十
八
)
，
已
改
善
之
面
積
達
六
四
、
四
六0
公
頃
，
合
百
分
之
七
十
三

之
面
積
o

另
近
年
來
由
於
海
岸
地
區
地
盤
下
陷
嚴
重
，
沿
海
常
受
潮
書
面
積
約
六
五
、

O
O
O
公
頃
，
需
興
建
海
堤

約
五
八
六
公
里
，
迄
至
民
國
八
十
一
年
度
已
建
五
三
五
公
里
，
約
完
成
百
分
之
九
一

工
程
困
難
度
較
高
部
分
，
亦
有
待
積
極
推
動
。

由
上
述
可
知
臺
灣
因
受
天
然
環
境
之
限
制
，
河
川
遍
布
全
省
，
且
坡
陡
流
急
，
每
遇
颱
洪
必
氾
濫
成
災
，

早
期
興
建
之
河
海
堤
工
程
簡
陋
，
其
標
準
已
不
符
現
今
繁
榮
社
會
之
要
求
，
因
此
除
應
積
極
辦
理
加
高
加
強
之

﹒
三
，
未
完
成
部
分
均
為

外
，
對
亟
待
保
護
地
區
，
更
應
早
日
興
辦
河
海
堤
工
程
，
藉
以
減
低
受
災
程
度
。

叉
，
臺
灣
在
農
業
社
會
時
代
，
曲
家
受
洪
水
之
侵
襲
，
損
失
有
限
，
但
在
純
情
繁
榮
，
工
商
一
發
達
之
現
今
工

業
社
會
，
已
不
允
許
任
何
洪
流
侵
襲
，
否
則
損
失
不
堪
設
想
。
閃
此
對
於
洪
流
之
防
患
，
除
河
、
海
、
堤
工
事

之
興
辦
外
，
更
有
賴
於
排
水
系
統
之
建
立
，
藉
以
即
時
排
除
積
水
，
減
少
混
水
機
會
。

河
防
、
海
防
有
如
國
防
，
為
保
障
工
商
業
繼
續
繁
榮
，
及
人
民
生
命
財
產
之
安
全
，
有
待
各
級
政
府
寬
籌

河
防
、
海
防
及
排
水
等
建
設
經
費
。
但
是
，
另
一
方
面
人
民
亦
需
瞭
解
工
程
本
身
有
其
物
理
上
之
限
制
，
即
使

如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採
用
一
-
6年
一
次
高
標
準
設
計
洪
水
量
，
洪
水
仍
有
超
過
此
標
准
之
可
能
，
何
況
市
區

排
水
之
採
用
五
或
十
年
者
。
因
此
，
居
住
低
撞
地
區
之
人
民
需
時
時
提
高
警
覺
，
適
時
避
洪
，
以
免
遭
受
意
外

之
災
害
。



制
技
呆
尚
不
顯
著
之
非
結
構
防
洪
措
施

非
結
構
防
洪
措
施
為
不
用
傳
統
結
構
物
，
如
堤
防
、
水
庫
等
硬
體
，
而
改
以
土
地
利
用
、
洪
災
保
險
及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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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
等
軟
體
方
式
避
免
水
災
之
謂
。

如
上
述
現
階
段
我
國
防
洪
政
策
主
要
以
硬
體
方
法
處
理
，
亦
即
以
治
洪
及
禦
洪
為
防
洪
之
主
要
手
段
，
即

於
各
主
要
河
川
、
次
要
河
川
及
普
通
河
川
劃
定
行
水
區
，
並
按
優
先
順
序
沿
水
道
治
理
計
畫
線
築
堤
禦
洪
﹒
'
區

域
性
排
水
比
照
辦
理
之
。
其
保
護
程
度
除
台
北
地
區
發
展
迅
速
，
淡
水
河
採
二
百
年
頻
率
洪
水
外
，
其
他
主
要

河
川
均
採
用
一
百
年
頻
率
洪
水
.
，
次
要
河
川
採
五
十
年
頻
率
洪
水
，
普
通
河
川
用
二
十
五
年
頻
率
洪
水
，
而
區

域
排
水
除
山
區
排
水
比
照
普
通
河
川
外
，
則
訂
為
五1
十
年
頻
率
洪
水
﹒
﹒
亦
即
防
洪
保
護
標
準
係
依
據
國
土
保

育
及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之
重
要
性
而
訂
定
。
此
項
標
準
永
遠
無
法
滿
足
居
民
之
要
求
，
以
致
堤
防
需
隨
社
會
發
展

而
一
再
加
高
，
台
北
地
區
之
發
展
為
最
典
型
之
例
子
，
台
北
橋
之
堤
防
在
過
去
五
十
年
中
，
已
加
高
不
下
四
次•• 

社
子
島
及
關
渡
等
亦
然
.• 

甚
至
於
如
社
子
島
正
興
建
中
，
地
方
已
反
應
提
高
其
保
護
程
度
。

再
者
即
使
一
再
提
高
堤
防
或
其
他
結
構
物
之
保
護
程
度
，
洪
水
超
過
設
計
標
準
之
機
會
仍
舊
甚
高
，
以
一

個
人
居
住
於
一
地
區
二
十
年
為
例
，
超
過
各
種
大
小
計
畫
標
準
之
洪
水
，
其
發
生
之
機
會
分
別
如
表
四
。

由
表
四
知
居
住
在
某
一
地
方
二
十
年
之
人
士
，
在
此
二
十
年
中
，
設
計
洪
水
為
五
、
十
及
二
十
五
年
頻
率

之
水
工
構
造
物
其
洪
水
超
過
此
標
準
之
機
會
分
別
為
百
分
之
九
八
﹒
八
、
百
分
之
八
七
﹒
八
四
及
百
分
之
五
五
﹒

七
九
，
亦
即
有
一
半
以
上
之
機
會
，
此
種
洪
水
將
發
生
。

理
論
上
洪
水
之
超
過
設
計
標
準
之
機
會
確
是
相
當
高
，
尤
以
如
都
市
排
水
之
採
用
五
年
或
十
年
暴
雨
者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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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四

洪
水
發
生
之
機
率

設
計
洪
水
(
頻
率T
年
)

五

O 

二
五

五

O 

O 
O 

O 
O 

超
過
之
機
率
(
r
)
%
九
八
﹒
八
囚
一
八
七
﹒
八
四
一
五
五
﹒
七
九
三
三
了
二
三
三
八
﹒
二
O

九
﹒
五
三

門

U
H
-
2
-
H
\刊
)
2喝
口
川
N
。
年

然
。
是
故
，
臨
然
堤
防
無
法
作
至
無
限
高
，
而
抽
水
機
無
法
排
出
無
限
量
，
洪
水
、
排
水
之
害
，
永
遠
存
在
。

其
中
最
糟
糕
者
為
工
程
措
施
甚
容
易
導
致
居
民
假
像
之
安
全
感
，
結
果
工
程
一
完
成
，
人
口
更
形
集
中
，
因
此

經
常
造
成
衍
生
之
新
災
害
，
結
果
工
程
之
保
護
程
度
愈
高
，
洪
災
損
失
亦
愈
大
。
臺
灣
地
區
歷
年
平
均
洪
災
損

失
與
防
洪
投
資
(
八
十
一
年
幣
值
)
統
計
如
表
五
。

表
五

薑
灣
地
區
歷
年
平
均
洪
災
損
失
與
防
洪
投
資
統
計
(
依
民
國
們
年
幣
值
)

四

五 十 十 期
十 七 五 問

民
八

一_L 四/\ 
國

卡 -卡 -卡 十 ) 

四 /、

年 l
平
均

五 四 洪
五 五|三災. . ..l 損
O 九 五四失 l

億

7巳
) 

年
平
均
防

五 洪. . . 投
四 七 資

(意
:n; 
) 



非
結
構
方
法
則
為
避
免
此
項
投
資
愈
大
，
洪
災
損
失
愈
大
之
矛
盾
缺
陷
而
構
思
之
軟
體
措
施
，
其
方
法
甚

多
，
而
主
本
原
則
為
不
與
水
爭
地
。
東
南
亞
各
國
盛
行
高
架
房
屋
之
避
洪
為
其
最
典
型
之
一
例
。
臺
灣
防
洪
初

期
有
防
洪
教
室
，
及
「
八
二
一
」
水
災
中
岡
山
潭
底
地
區
之
居
民
，
每
戶
必
備
救
生
艇
一
艘
等
均
為
其
例
，
惜

此
種
避
洪
措
施
，
隨
國
家
經
濟
發
展
及
人
民
生
活
標
準
之
提
高
而
被
廢
棄
，
已
成
為
防
洪
上
之
不
歸
路
。
其
他

歐
美
各
國
所
採
用
之
方
法
不
外
乎
土
地
利
用
之
限
制
及
洪
災
保
險
等
，
尤
以
美
國
及
法
國
均
有
悠
久
之
歷
史
。

其
洪
災
保
險
均
被
公
認
為
收
效
甚
大
，
為
可
避
免
上
述
結
構
防
洪
措
施
之
替
代
方
案
。
土
地
利
用
及
洪
災

保
險
雖
為
獨
立
之
兩
種
措
施
惟
洪
災
保
險
之
能
否
有
效
推
動
，
土
地
利
用
之
管
理
，
實
為
先
決
條
件
。

一
九
三
五
年
法
國
政
府
頒
布
氾
濫
危
險
區
域
計
畫
，
美
國
亦
於
一
九
六
六
年
提
出
洪
水
氾
濫
區
管
理
政

策
，
分
別
限
制
洪
氾
區
之
土
地
利
用
，
一
則
可
確
保
行
水
區
水
流
之
通
暢
，
一
則
可
不
與
水
爭
地
，
而
減
少
洪

災
損
失
。
此
項
洪
氾
區
土
地
之
管
理
與
劃
分
，
一
則
可
為
日
後
洪
災
保
險
，
保
險
費
率
釐
定
之
根
據
，
一
則
又

可
為
工
程
方
法
防
洪
時
，
其
容
許
影
響
決
定
之
根
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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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國
為
仿
效
此
項
美
國
成
功
之
例
，
曲
目
於
民
國
六
十
九
年
公
布
淡
水
河
洪
水
平
原
管
制
辦
法
，
該
法
實
施

之
範
圍
僅
限
於
淡
水
河
左
岸
之
新
莊
、
蘆
州
、
五
股
、
泰
山
及
三
重
等
局
部
地
區
，
整
個
氾
濫
區
亦
劃
分
為
一

級
管
制
區
(
天
然
洩
洪
區
、
疏
洪
道
行
水
區
及
工
程
預
定
地
)
與
二
級
管
制
區
(
洪
水
淹
水
及
低
在
區
)
.
，
前
者

禁
止
改
變
地
形
，
後
者
限
制
建
築
，
其
限
制
內
容
與
歐
美
相
似
，
但
實
施
後
一
則
該
地
區
之
經
濟
活
動
大
為
滯

緩
，
而
最
大
之
打
擊
莫
過
於
土
地
價
格
之
暴
跌
，
對
於
社
會
之
安
定
，
影
響
甚
大
，
因
此
地
方
屢
有
反
應
，
結

果
其
應
用
亦
僅
曇
花
一
現
，
淡
水
河
左
岸
之
社
子
、
關
渡
及
土
城
、
板
橋
等
地
均
無
法
實
施
，
因
此
遺
留
台
北

地
區
防
洪
計
畫
第
三
期
工
程
堤
防
用
地
，
無
法
順
利
徵
收
之
後
遺
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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氾
濫
區
之
管
制
及
管
理
無
法
如
歐
美
順
利
實
施
之
另
一
原
因
為
我
國
腹
地
狹
窄
，
人
口
密
集
，
大
部
分
洪

濫
區
已
被
高
度
開
發
，
無
被
管
制
或
管
理
之
空
間
。
歐
美
之
氾
濫
區
管
理
或
洪
災
保
險
均
以
一
百
年
洪
水
位
為

定
義
洪
水
平
原
之
標
準
，
以
此
標
準
則
臺
灣
既
有
都
市
地
區
，
無
一
不
在
洪
水
平
原
之
內
，
以
台
北
地
區
為
例
，

整
個
台
北
盆
地
自
台
北
市
中
心
至
四
周
標
高
二
十
公
尺
等
高
線
範
圍
內
，
均
為
一
百
年
洪
水
位
以
下
地
區
，
其

他
河
系
亦
然
，
如
此
則
臺
灣
地
區
之
發
展
，
唯
有
向
山
坡
地
發
展
矣
。
事
實
上
臺
灣
地
區
都
市
計
畫
中
可
供
建

築
之
土
地
僅
有
臺
灣
地
區
總
面
積
之
百
分
之
三
弱
。
若
以
歐
美
之
標
準
實
施
於
臺
灣
時
，
臺
灣
之
發
展
勢
將
整

個
癱
瘓
。
是
以
臺
灣
地
區
氾
濫
區
之
管
制
及
管
理
問
題
為
土
地
制
度
之
一
環
，
需
由
土
地
制
度
作
根
本
之
考
慮
，

如
單
純
從
洪
災
著
眼
，
收
效
可
能
不
大
。

再
者
一
般
保
險
係
以
大
眾
零
存
整
付
方
式
，
救
濟
少
數
受
害
者
之
行
為
。
以
臺
灣
地
區
之
洪
災
損
失
而
言
，

其
範
圍
相
當
大
，
受
害
者
不
再
為
少
數
，
在
大
眾
均
為
受
害
情
況
下
，
實
已
失
卻
零
存
整
付
、
救
濟
災
民
之
意

義
，
是
以
晝
灣
地
區
商
業
性
洪
災
保
險
，
過
去
均
是
一
面
倒
之
不
利
條
件
，
理
賠
之
條
件
甚
為
嚴
苛
，
致
常
受

水
災
而
無
法
理
賠
等
。
美
國
洪
災
保
險
制
度
採
半
官
方
主
辦
方
式
，
利
用
中
央
財
務
控
制
地
方
政
府
半
強
迫
實

施
，
雖
然
極
力
推
動
，
但
在
各
地
方
政
府
劃
分
洪
災
範
圍
及
制
定
保
險
費
率
方
面
，
推
動
不
順
利
之
處
仍
甚
多
。

美
國
地
大
物
博
未
開
發
土
地
仍
相
當
大
。
我
國
腹
地
有
限
，
居
民
有
意
與
無
意
中
無
時
無
刻
均
在
與
水
爭
地
，

然
洪
災
保
險
耽
成
為
世
界
上
回
歸
自
然
，
減
少
洪
災
之
可
行
方
法
。
臺
灣
地
區
自
應
針
對
我
國
特
殊
土
地
制
度
，

研
擬
合
乎
臺
灣
地
區
特
殊
時
代
及
地
理
要
求
之
保
險
方
式
，
以
免
造
成
硬
體
投
資
愈
大
，
洪
災
損
失
相
對
變
得

更
大
之
矛
盾
現
象
。

其
他
軟
體
措
施
如
預
警
系
統
之
建
立
、
維
護
管
理
之
加
強
、
防
災
計
畫
之
整
體
化
等
原
文
均
有
相
當
詳
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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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介
紹
，
在
此
不
再
畫
蛇
添
足
。

四
、
結
語

綜
合
以
上
所
述
臺
灣
地
區
河
川
流
短
坡
陡
、
暴
雨
集
中
、
輒
易
成
災
，
又
加
以
腹
地
狹
窄
，
人
口
密
度
極

高
，
洪
氾
區
內
土
地
常
遭
占
用
及
不
當
利
用
﹒
﹒
再
者
隨
著
工
商
業
之
迅
速
發
展
，
土
地
使
用
狀
況
亦
有
顯
著
之

改
變
，
水
文
與
地
文
條
件
亦
隨
之
而
惡
化
，
增
加
洪
災
之
潛
勢
，
是
以
如
單
純
以
治
河
或
防
洪
手
段
處
理
洪
水

問
題
時
，
不
管
採
用
硬
體
方
式
(
結
構
性
措
施
)
或
軟
體
方
式
(
非
結
構
性
措
施
)
抑
或
兩
者
並
行
，
均
無
法

達
成
完
全
防
災
之
目
的
。

就
技
術
層
面
而
言
﹒
﹒
洪
水
之
來
源
為
水
資
源
與
集
水
區
綜
合
作
用
之
結
果
，
因
此
在
解
決
水
土
資
源
保
育

問
題
上
需
全
方
位
考
量
，
多
管
齊
下
。

就
政
策
層
面
而
昔
日.. 

洪
災
損
失
之
增
加
為
「
與
水
爭
地
」
之
結
果
，
如
何
合
理
釋
放
非
都
市
用
地
，
減
輕

與
水
爭
地
之
程
度
，
可
能
為
減
少
洪
災
損
失
最
大
誘
因
之
一
。

總
之
，
水
災
防
治
受
先
天
、
後
天
、
主
觀
及
客
觀
各
項
不
利
因
素
之
限
制
，
尚
無
萬
全
且
一
勞
永
逸
之
策
，

社
會
公
眾
對
於
各
項
防
洪
措
施
不
宜
有
過
分
之
依
賴
，
時
時
提
高
警
覺
，
防
患
未
然
.
，
另
河
川
工
程
維
護
困
難
，

時
常
遭
受
有
意
或
無
意
之
破
壞
，
公
共
大
眾
亦
應
積
極
參
與
其
保
護
與
維
護
，
使
其
能
發
揮
應
有
之
功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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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討
內
容

發

亡三三寸

仁I

黃
金
山

吳
主
委
建
民
提
出
之
台
灣
輸
砂
量
，
有
關
曾
文
溪
的
數
據
請
檢
討
二
三
﹒
八
三
公
盟
與
曾
文
溪
上
游
各

水
庫
之
淤
積
驗
證
'
顯
然
不
符
。

(
水
資
會
水
文
科
)

曾
文
溪
的
輸
砂
量
經
我
們
檢
算
與
淤
砂
量
固
定
符
合
的
。

陳
雙
全
(
水
利
司
)

﹒
防
洪
、
排
水
之
保
護
標
準
，
如
何
訂
定
才
算
合
理
?
台
北
防
洪
二
百
年
，
主
要
河
川
一
百
年
，
次
要
河

川
五
十
年
，
普
通
河
川
二
十
五
年
排
水
二
1

五
年
如
何
決
定
才
能
合
理
?

﹒
超
過
設
計
標
準
流
量
時
之
水
流
狀
況
及
防
止
災
害
對
策
何
在
?

方
偉
違﹒

宜
蘭
冬
山
河
旁
有
一
生
態
保
護
區
，
無
尾
港
裡
有
很
多
垃
圾
，
可
能
是
洪
水
將
蘭
陽
溪
河
岸
的
垃
圾
一

路
沖
到
海
裡
面
，
漲
潮
時
再
被
沖
回
無
尾
港
變
成
點
污
染
源
。
這
使
我
想
到
整
個
河
川
的
治
理
是
否
該

有
一
個
「
河
川
是
一
整
個
生
命
共
同
體
」
的
觀
念
，
把
整
個
流
域
上
游
、
中
游
及
下
游
統
籌
治
理
。



陳
國
忠﹒

河
川
治
理
必
須
從
上
游
著
手
，
落
實
治
山
、
防
洪
始
能
事
半
功
倍
。

﹒
主
要
河
川
應
向
上
游
延
伸
，
以
解
決
專
業
人
員
與
經
費
來
源
之
問
題
。

﹒
執
行
單
位
之
聯
繫
不
夠
，
如
林
務
局
與
水
利
局
事
權
無
法
統
一
，
且
無
法
配
合
，
以
致
於
上
游
、
下
游

之
執
行
工
作
無
法
連
貴
，
造
成
浪
費
。

林
鐘
烈
(
彰
化
縣
政
府
工
務
局
)

維
護
與
管
理
交
由
地
方
執
行
。

﹒
地
方
政
府
人
員
編
制
應
落
實
，
否
則
難
以
執
行
維
護
、
管
理
工
作
。
河
川
警
察
的
人
力
應
充
實
，
地
方

幅
員
廣
大
非
三
、
二
位
的
人
力
可
管
理
防
制
。

﹒
土
地
取
得
、
地
上
物
補
償
，
應
以
市
價
為
標
準
'
調
查
市
價
之
建
立
，
省
、
中
央
不
應
以
補
助
工
程
費

而
忽
略
高
昂
地
價
，
讓
地
方
負
擔
，
以
致
無
法
執
行
工
程
進
度
而
影
響
功
效
。

﹒
建
議
舉
辦
地
方
實
際
參
與
水
利
工
作
者
(
基
層
)
研
討
會
，
聽
聽
這
些
弱
勢
的
心
聲
。

.
建
立
地
方
讓
政
府
工
程
品
質
評
鑑
小
組
，
以
建
立
優
良
工
程
品
質
。

157 河川治理與防洪

嘉
明
華
(
農
委
會
水
利
科
)

﹒
感
謝
評
論
人
張
教
授
提
到
水
田
之
滯
洪
效
果
，
根
據
本
會
最
近
研
究
水
稻
田
生
態
環
境
保
護
對
策
，
水

稻
田
除
了
作
水
稻
生
產
外
，
對
於
調
蓄
暴
雨
洪
水
，
減
低
下
游
排
水
尖
宰
流
量
、
涵
養
地
下
水
源
、
安

定
河
川
流
況
、
淨
化
水
質
、
防
止
土
壤
沖
蝕
、
調
節
微
氣
候
、
洗
鹽
及
提
供
水
鳥
庇
護
所
等
多
項
生
態

功
能
，
比
其
他
土
地
利
用
為
佳
，
為
台
灣
最
佳
之
土
地
利
用
方
式
之
一
，
須
合
理
維
護
保
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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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
據
研
究
，
以
民
國
七
十
一
年
第
二
期
作
水
稻
栽
培
面
積
估
算
，
水
田
之
總
調
蓄
洪
水
容
量
約
五
﹒
八

三
億
立
方
公
尺
，
相
當
於
曾
文
水
庫
之
有
效
容
量
，
惟
近
十
年
來
因
休
耕
轉
作
，
八
十
一
年
第
二
期
作

之
水
稻
面
積
減
為
一
八
﹒
七
萬
公
頃
，
其
調
洪
容
量
乃
減
為
三
﹒
一
九
億
立
方
公
尺
。
此
一
問
題
，
須

提
醒
大
家
重
視
。

﹒
另
從
土
地
轉
用
時
作
比
較
，
水
田
改
種
旱
作
時
，
其
排
水
設
計
流
量
將
增
加
為
水
田
三
﹒
三
倍
，
改
為

住
宅
區
、
工
業
區
，
其
排
水
設
計
流
量
將
增
加
為
水
田
之
三
-
7
三
倍
，
故
大
面
積
水
田
轉
用
，
勢
必

對
下
游
排
水
產
生
重
大
衝
擊
，
須
妥
慎
處
理
。

﹒
呼
籲
社
會
大
眾
瞭
解
水
田
甚
至
農
地
、
林
地
對
生
態
環
境
之
貢
獻
，
並
對
保
護
水
田
，
農
地
、
林
地
等

所
須
經
費
給
予
必
要
支
持
，
使
農
業
部
門
及
農
民
能
有
能
力
及
意
願
來
作
良
好
維
護
保
持
。
對
農
業
、

農
民
以
往
對
生
態
環
境
及
水
資
源
之
保
育
，
防
洪
等
之
貢
獻
犧
牲
，
應
心
存
感
激
，
而
非
施
捨
。
對
未

來
之
支
持
應
付
出
代
價
才
能
落
實
政
策
。

黃
金
山﹒

水
患
及
防
洪
不
僅
僅
是
工
程
師
的
事
情
，
其
他
部
門
應
多
參
與o

﹒
所
謂
河
川
分
為
上
中
下
游
三
段
完
全
是
誤
會
，
在
未
成
為
河
川
以
前
之
林
區
，
山
坡
地
不
受
水
利
法
之

約
束
，
成
為
河
川
也
就
是
水
利
法
所
稱
的
「
水
道
」
才
受
水
利
法
的
約
束
，
以
上
應
依
森
林
法
及
山
坡

地
有
關
條
例
約
束
。

﹒
河
川
治
理
的
工
法
，
於
施
工
完
成
後
，
應
追
院
看
其
反
應
之
後
隨
時
調
整
。

林
培
達
(
大
溪
鎮
鎮
長
)



感
謝
中
國
時
報
河
川
保
護
小
組
給
我
參
加
研
討
的
機
會
，
聆
聽
許
多
學
者
專
家
高
論
，
獲
益
良
多
。

本
人
基
於
職
務
責
任
及
想
把
工
作
做
好
的
決
心
來
學
習
。
僅
就
本
節
主
題
提
兩
項
實
際
例
子
請
教
﹒
.

L
大
漢
溪
整
治
方
案
。

叫
水
糟
理
論
可
能
有
問
題.• 

超
深
、
超
寬
及
破
壞
農
田
引
水
是
附
帶
傷
害
。

ω
採
石
業
造
成
的
傷
害
。

ω
復
健
工
程
被
視
為
開
發
事
業
，
受
到
限
制
。

Z

石
門
水
庫
淤
積
處
理
﹒
.

山
石
管
局
原
設
的
鼓
勵
辦
法
應
予
重
視
、
嘉
獎
。

ω
清
除
淤
積
與
混
濁
水
源
的
改
良
問
題
。

ω
政
治
利
益
的
涉
入
可
能
影
響
淤
積
的
清
除
。

仙
水
庫
的
生
命
必
須
延
長
。

張
守
揚
(
台
北
技
術
學
院
)

建
議
不
要
在
堤
防
的
設
計
頻
率
上
動
腦
筋
，
如
能
把
要
加
高
堤
防
的
經
費
用
在
維
護
管
理
上
，
再
加
上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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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程
手
段
，
可
能
會
比
現
在
的
工
程
手
段
更
有
效
。

詹
明
勇
(
高
雄
工
學
院
土
木
系
)

有
關
防
洪
治
理
的
原
則
、
方
法
、
與
評
估
，
早
在
水
利
會
議
中
已
有
確
切
的
結
果
。
現
在
面
對
的
問
題
是

預
算
(
財
力
)
與
執
行
(
人
力
)
的
困
擾
。
財
力
是
政
府
全
面
的
考
量
也
許
不
能
刻
即
合
乎
事
實
上
的
需
要
，

但
在
人
力
的
調
配
與
訓
練
上
，
中
央
政
府
(
水
利
司
)
似
可
規
劃
課
程
(
工
程
、
管
理
)
逐
梯
定
期
檢
核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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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線
工
程
、
管
理
人
員
的
工
作
態
度
。
國
內
教
育
程
度
日
增
，
第
一
線
的
工
作
人
員
素
質
並
不
差
，
只
是
缺
少

在
職
訓
練
和
給
予
其
工
作
責
任
的
尊
重
而
已
。

謝
國
正
(
中
興
工
程
顧
問
社
)

顏
教
授
提
到
工
程
設
計
資
料
缺
乏
的
問
題
，
參
考
本
省
官
方
工
程
設
計
規
範
皆
係
選
用
日
本
、
美
國
資
料
，

卻
不
作
資
料
本
土
化
之
檢
討
。
比
如
報
載
新
聞
有
堤
防
堤
距
四
百
公
尺
縮
為
二
百
五
十
公
尺
、
集
水
區
開
發
比

例
等
皆
由
政
治
手
段
解
決
而
不
訴
諸
河
川
防
災
技
術
評
論
，
如
此
先
有
意
疏
忽
災
害
再
以
工
程
補
救
，
係
反
其

道
而
行
。
與
其
每
年
花
一
-
0
億
(
文
章
M
V
U
)療
傷
，
何
不
每
年
花
一
億
來
建
立
防
災
工
程
之
規
範
。
由
建
立

本
土
化
災
害
資
料
，
研
究
規
範
合
理
性
、
立
法
(
行
政
命
令
)
管
制
才
是
長
治
久
安
之
法
。
現
在
國
內
連
本
土

化
資
料
之
歸
納
分
析
都
缺
乏
之
狀
況
下
，
到
底
有
什
麼
單
位
(
官
方
?
產
業
界
?
學
術
界
?
)
可
改
善
此
問
題
?

劉
豐
轟
(
經
濟
部
水
利
司
)

﹒
有
關
河
川
治
理
管
理
單
位
應
儘
速
全
面
依
憲
法
及
水
利
法
重
新
釐
清
。
權
責
明
確
以
利
管
理
系
統
化
、

二
兀
化
。
(
可
依
照
交
通
單
位
組
織
型
態
)
。

﹒
請
盡
速
檢
討
現
有
主
、
次
要
及
普
通
河
川
之
行
水
區
，
及
相
關
法
令
規
章
間
之
關
係
'
以
免
水
利
行
業

到
處
受
制
或
侵
蝕
。
例
如
水
利
法
與
都
市
計
畫
法
，
孰
為
優
先
，
至
今
仍
讓
水
利
與
都
市
計
畫
從
事
人

員
糾
纏
不
清
。

林
、
永
頓

基
層
人
力
不
足
，
河
川
防
洪
需
大
家
共
同
努
力
，
是
否
可
以
如
台
北
市
，
採
用
認
養
人
行
道
、
安
全
島
之

方
法
加
以
改
良
，
擬
定
結
合
民
間
力
量
之
管
理
體
系
。



羅
慶
瑞
(
工
研
院
能
源
所
水
資
室
)

「
順
應
自
然
」
及
「
非
工
程
方
法
」
的
防
患
洪
災
之
觀
念
，
是
我
們
必
須
強
調
的
，
而
且
也
是
必
要
遵
循

的

在
河
川
治
理
中
，
臨
水
面
內
常
有
私
有
地
，
依
水
利
法
、
河
川
管
理
規
則
規
定
，
限
制
其
使
用
，
但
相
對

的
，
造
成
很
大
的
抗
爭
，
社
會
成
本
投
入
亦
大
。
請
問

.. 

﹒
政
策
上
如
何
解
決
?
(
如
何
減
少
抗
爭
?
)

﹒
中
國
時
報
九
四
年
十
月
三
十
八
日
第
七
版
，
談
及
省
政
府
將
利
用
五
三
七
公
頃
浮
覆
地
興
建
國
宅
，
請

間
是
否
可
以
用
「
以
地
易
地
」
方
法
解
決
上
述
私
有
問
題
?
或
甚
至
可
以
解
決
集
水
區
，
山
坡
地
中
私

有
地
問
題
?
如
此
才
可
以
使
得
政
府
的
管
理
能
徹
底
。
並
減
少
社
會
抗
爭
及
社
會
成
本
之
投
入
。

回

笨
I=l 

顏
清
連﹒

(
回
應
陳
雙
全
)
。
有
關
平
衡
點
的
問
題
並
不
是
工
程
師
自
己
就
可
決
定
的
，
而
是
大
家
同
意
做
到
什
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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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度
?
花
多
少
代
價
?
願
不
願
意
?

﹒
最
好
有
一
套
完
整
的
辦
法
以
處
理
洪
水
超
過
工
程
允
許
的
規
模
。

﹒
應
該
要
把
河
川
的
管
理
、
集
水
區
的
管
理
及
森
林
的
保
育
結
合
起
來
，
不
要
再
像
目
前
各
自
為
政
的
局

面
﹒
(
回
應
林
鐘
烈
)
。
以
前
我
們
都
是
偏
重
在
建
設
，
今
後
要
加
強
維
護
管
理
。
如
美
國
墾
務
局
幾
年
前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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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
部
改
組
，
從
規
劃
設
計
施
工
的
工
作
重
點
轉
移
到
維
護
管
理
及
營
運
。

.
贊
成
多
辦
基
層
的
研
討
會
。

﹒
(
回
應
蔡
明
華
)
水
田
轉
作
，
社
會
一
定
要
付
出
代
價
，
這
是
整
個
社
會
要
考
慮
的
。

吳
建
民﹒

既
然
很
多
問
題
是
由
土
而
來
，
那
就
要
從
土
去
解
決
問
題
。
如
果
人
一
味
要
與
水
爭
地
，
則
洪
水
永
遠

都
沒
辦
法
解
決
。

林
將
財
(
本
議
題
主
持
人
)

個
人
試
著
歸
納
今
天
研
討
會
的
內
容
，
請
各
位
指
教.. 

• 

台
灣
的
河
川
有
很
多
不
利
的
自
然
因
素
，
因
此
政
府
在
過
去
也
盡
心
盡
力
做
了
很
多
的
措
施
，
但
硬
體

的
措
施
並
非
萬
靈
丹
，
更
重
要
的
績
考
慮
非
工
程
因
素
，
如
土
地
利
用
規
劃
要
考
慮
到
洪
恩
區
、
預
警

制
度
、
對
現
有
設
施
的
營
運
管
理
、
防
災
計
畫
、
洪
災
保
險
。

﹒
防
洪
工
程
都
有
其
物
理
上
的
限
制
，
不
能
藉
此
而
高
枕
無
憂
，
故
應
宣
導
大
眾
防
範
未
然
的
觀
念
。

﹒
防
洪
單
靠
政
府
是
不
夠
的
，
而
需
民
間
一
起
來
合
作
。


